
主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行政处罚决定书
(台 )应急罚 〔2025〕 危化 004号

被处罚人 :

家庭住址:

所在单位 :

性别:~年 龄:_身 份证号:

政编码:      联系电话
职务:_单 位地址

被处罚单位 : 台安县 洋氧气厂 (普通合伙

地址∶ 台字具工业园区胜利两路 14o号 邮政编码:  114100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 )∶ 」笙渔鲨工职务: 圭璺~鱼童△ -联系电话: 0412-4865339-~-

违法事实及证据:氢圭殪m匪凼~宝翘~缺少防倾倒措施。 证据一:现场检杳讠卩l灵、斋今限期熬 J咿增

今书^讠T据 问筝录 (两 人 )^ (此栏不够,可另附页 )

以上行为违反了_《 圭』望凶∪虹凵重圭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:牛 产绍营单什府
当建~立毽揸彐」整L生三宝喳鹰垫u急患排查治理制度,采取技术、管殚梏楠.及 酣穷抑羊氵当降童诸

隐患_的 规定,依据_鱼 土笠Δ退且血 -匡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:牛 产经营单付荣采
取壅幽旺!直.险:崖:毡~Ⅱ|釜墓~幽.工~E:L~Σ∶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,处五万元以下罚歙乃《府自营塑行曲妓|`蚓

盛虔⒒捡鲞生》~46虹~苤型工凵u生王一般事故隐患或 1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楠消除的音岑十阳氵当

拴型湟i△1u扭滥篮:∶工~玉l匹LLL区王-鱼垫款 的规定,拟对你 (单位 )作出._上L凵立五上凶0元 (柒

丘远~眦 _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,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缴至垒虫望迹张世塑些豇左公室,孙红秋主

△12

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以依法在 60日 内向 」笙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 6

月内依法向堕立灿立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,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

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,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或者依照有

规定强制执行。

个

不

关

)

本文书一式两份: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各案,一份交被处


